
  
 

99000077 筑筑巢巢专专案案  

补补助助受受损损集集合合住住宅宅办办理理修修缮缮补补强强方方案案作作业业要要点点  
 

90 年 8月 31日核定 

一、依据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以下简称本会）第一届第十次董监事联席会通过之「筑巢项

目－补助受损集合住宅办理修缮补强方案（以下简称本方案）」，并配合内政部营建署「直辖市县（

市）政府办理九二一震灾震损集合住宅必要性公共设施修复补强工程补助及施工抽查作业要点」相

关规定，订定本要点。 

二、补助对象：符合下列条件之集合住宅之区分所有权人： 

（一）经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或各乡（镇、市）公所认定属半倒；或原判定全倒，经依程序

由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审核确认可修缮，再由乡（镇、市）公所将原判定全倒改为半

倒之集合住宅，且已完成修缮者。 

（二）经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或各乡（镇、市）公所认定属半倒；或原判定全倒，经依程序

由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审核确认可修缮，再由乡（镇、市）公所将原判定全倒改为半

倒之集合住宅，且参加本会委托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办理「筑巢项目－协助受损集合住

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并依法成立小区管理委员会，经召开区分所有权人会议，获全

体区分所有权人及其区分所有权应有部分合计均超过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依「筑巢项目－协助

受损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细部计修复补强，并全权交由管理委员会办理之受

损集合住宅。 

三、补助范围：受损集合住宅必要性公共设施修复补强工程之营建管理、监工及工程经费或当地直辖市

、县（市）政府已公告实施之同一性质计划补助范围。 

四、必要性公共设施补助项目：  

（一）共享结构项目： 

1.结构系统（建筑法第八条所称之主要结构及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七条所称不得为约定专用

之共享之部分）之修复补强工程经费（含基础、柱、梁、版、剪力墙、外墙、隔户墙）。 

2.因执行前款之修复补强工作而需先予以拆除再复旧之专（私）有区域设备与设施之复旧修

复工程经费。 

（二）依法所应设置之公共空间与公用设备，因九二一地震而受损之下列项目： 

1.公共空间：含骑楼、楼梯间、中庭、开放空间、避难室、配电室、化粪池、污水槽、贮水

槽、屋顶、机房、停车场等。 

2.公用设备：因前述共享结构及公共空间修复补强所需连带修复之电梯、瓦斯管线、水电管

线、电话管线等公共管线，及污水处理设备。 

五、申请及审查程序： 

（一）符合本要点补助对象资格（一）之受损集合住宅，得向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提出申请

，并由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比照台中县政府「九二一震灾公寓大厦公共设施修复补助

作业要点」规定，办理审查，并于核认修缮费用及补助款后，检具补助对象之原始申请文件

及准予补助之函件复印件，代为申请本方案之补助。 

（二）符合本要点补助对象资格（二）之受损集合住宅，得于工程招标前，依内政部营建署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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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九二一震灾震损集合住宅必要性公共设施修复补强工程补助及

施工抽查作业要点」第五点规定，以管理委员会名义向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提出申请

，并于内政部营建署审查同意后，检具申请书（附件一）、申请文件及准予补助之函件复印

件，申请本会备查。 

六、补助标准： 

（一）符合本要点补助对象资格（一）之受损集合住宅，补助金额以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比

照台中县政府「九二一震灾公寓大厦公共设施修复补助作业要点」核认之修缮费用为计算基

准，补助款为核认之修缮费用之百分之二十一。 

（二）符合本要点补助对象资格（二）之受损集合住宅，补助金额以决算金额为计算基准，决算金

额不得超过原申请核定总预算（包括营建管理、监工及工程经费，其中营建管理及监工费用

，各不得超过工程经费之百分之五），补助款为决算金额之百分之二十一。 

（三）申请本方案补助之受损集合住宅且已申请县（市）政府运用本会「特殊性及急迫性专款」开

办之集合住宅修缮补助计划，并获得补助者，补助款应扣除县（市）政府于本会补助「特殊

性及急迫性专款」项下核拨之补助款之三分之二。 

七、工程招标作业：符合本要点补助对象资格（二）之受损集合住宅，应依下列规定办理工程招标： 

（一）工程招标或资格审查之公告，应由小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具名并经全体过半数委员联署。 

（二）于下列处所公告张示，其期间不得少于十五日： 

1.行政院九二一震灾重建推动委员会民众服务中心。 

2.营建署中区工程处。 

3.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区）公所公布栏。 

4.集合住宅小区公布栏。 

5.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及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基金会之信息网络。 

（三）工程开标： 

1.地点：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或乡（镇、市、区）公所。 

2.时间：依公告之招标文件所定。 

3.主办单位：小区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委员担任主持人。 

4.指导单位：营建署及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 

（四）工程决标：经小区管理委员会全体管理委员过半数之同意始得决标。并由当地直辖市、县（

市）政府全程录像存证。 

八、招标补助：小区管理委员会得于工程决标后，检具招标文件及领据（附件二）申请本会补助办理工

程招标作业行政费用新台币伍万元。 

九、营建管理：小区管理委员会得委托经主管机关登记合格之营建相关顾问机构、财团法人机构之法人

机构，担任营建管理顾问工作。 

十、工程监工：小区管理委员会应委托开业建筑师、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全程监工按图施工，并于工

程竣工查验施工质量无误后，予以签证负责。 

十一、开工备查：符合本要点补助对象资格（二）之受损集合住宅，小区管理委员会应于开工前，会同

营建管理单位（未委托营建管理单位者免会同）、监工建筑师或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及营造厂商

，连同姓名或名称、住址及证书字号、开工日期、预定工程进度及竣工日期、委托合约（包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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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金额），申请向本会备查。 

十二、工程抽查：本会得于工程开工后竣工前，配合内政部营建署「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九二一

震灾震损集合住宅必要性公共设施修复补强工程补助及施工抽查作业要点」规定办理工程抽查。 

十三、拨款办法： 

符合本要点补助对象资格（一）之受损集合住宅，经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代为提出申请后

，依第六点规定核定补助金额，一次给付。 

符合本要点补助对象资格（二）之受损集合住宅，小区管理委员会得依据工程进度，检具下列文

件，向本会分二期申请拨款： 

（一）第一期：工程进度达百分之三十时，拨付营建管理、监工及工程经费发包费用百分之二十

一之百分之五十金额： 

1.领据（附件二）。 

2.小区管理委员会、营建管理单位（未委托营建管理单位者免附），及监工建筑师、土木

技师或结构技师签证之第一期计价明细单。 

3.承包厂商请款明细单及原始凭证。 

（二）第二期：工程竣工后时，拨付剩余之补助款金额： 

1.领据（附件二）。 

2.小区管理委员会会议通过之竣工验收纪录。 

3.监工建筑师、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之认可验收签证。 

4.小区管理委员会、营建管理单位（未委托营建管理单位者免附），及监工建筑师、土木

技师或结构技师签证之工程决算书。 

5.承包厂商请款明细单及原始凭证。 

十四、受损集合住宅应在接获直辖市、县（市）政府核准补助函起十二个月内，完成全部修复补强工程

及申请拨款程序，逾期不再补助。 

十五、经费控管：本要点补助经费，限用受损集合住宅必要性公共设施修复补强工程之营建管理、监工

及工程经费，不得将补助款移作他用。 

十六、已领取本要点补助经费之集合住宅，不得再以同一建筑地址、同一建造执照号码，向本会重复申

领修缮补强、原地重建及都市更新等相关奖励补助费。 

十七、受理日期：自本要点实施日起至中华民国九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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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筑巢项目－补助受损集合住宅办理修缮补强方案 

申请书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小 区 管 理 

委 员 会 名 称 

 

 
（大章）

地 址 

 

 

 

主任委员姓名 
 

          （签章） 

电 话 
 

 
传 真  

检 附 申 请 文 件 检 查 栏

1.申请书。 

2.参加「筑巢项目－协助受损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第二阶

段细部设计及其施工项目工程预算书（须经该设计之开业建筑师或土木

技师或结构技师签证）。 

3.公寓大厦管理组织报备证明。 

4.经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或各乡（镇、市、区）公所认定核发之半

倒或全倒依程序改判为半倒证明。 

5.依法召开区分所有权人会议，经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十七条之

一第一项规定，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及其区分所有权应有部分合计均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附同意联署名册及表决权计算书）依本方案细部设计修

复补强，及授权管理委员会全权处理所有修复补强工程事务之会议纪录

。 

6.现任管理委员会委员名册。 

7.现任主任委员国民身分证双面影印本。 

8.管理委员会及主任委员印章登记卡。 

9.住户规约。其规约内容应订有厂商因维护、修缮共享部分或设置管线，

必须进入或使用专有部分或约定专用部分时，住户不得拒绝及住户拒绝

时之处置方式及公共基金之筹措方式等事项。 

10.管理委员会于银行开立之工程自筹款专户存款证明，至少应将自筹款（

以核定总预算之百分之三十计）百分之五十额度存入专户中。 

11.准予补助函件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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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 

筑巢项目－补助受损集合住宅办理修缮补强方案 

领   据 

领 款 单 位 

户数：      户

                            （大章）

补 助 事 由 

接受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筑巢项目－补助受

损集合住宅办理修缮补强方案」： 

□办理工程招标作业行政费用补助。 

□必要性公共设施修复补强工程之营建管理、监工及工程

经费补助。 

补 助 金 额 

新台币：   仟   佰   拾   万   仟   佰   拾  元整 

支票号码：                     

■支票号码由本会财务注记，领款单位不需填写。 

■请检附领款单位银行存折封面复印件。 

领 款 单 位 

地 址 

 

 

 

领 款 单 位 

代 表 人 
（签章） 

代 表 人 

身 分 证 字 号 
 

电 话 
 

 

中  华  民  国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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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直辖辖市市县县（（市市））政政府府办办理理九九二二一一震震灾灾震震损损集集合合住住宅宅必必要要性性公公共共设设

施施修修复复补补强强工工程程补补助助及及施施工工抽抽查查作作业业要要点点  
 

内政部九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台内营字第九○八五五○五号令 

一、为补助九二一震灾震损集合住宅（以下简称集合住宅）区分所有权人自行修复必要性公共设施工程

，特订定本要点。 

二、补助对象：符合下列条件之集合住宅之区分所有权人： 

（一）经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或各乡（镇、市、区）公所认定属半倒；或原判定全倒，经依

程序由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审核确认可修缮，再由乡（镇、市、区）公所将原判定全

倒改为半倒。 

（二）参加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委托财团法人台湾营建研究院办理「九二一筑巢项目─

协助受损集合住宅拟定修缮补强计划书方案」（以下简称本方案），并依法成立小区管理委

员会，经召开区分所有权人会议，获全体区分所有权人及其区分所有权应有部分合计均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依本方案细部设计修复补强，并全权交由管理委员会办理。 

三、补助范围：集合住宅必要性公共设施修复补强工程之营建管理、监工及工程经费。 

四、必要性公共设施补助项目： 

（一）共享结构： 

1.结构系统（建筑法第八条所称之主要结构及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七条所称不得为约定专用

之共享之部分）之修复补强工程经费（含基础、柱、梁、版、剪力墙、外墙、隔户墙）。 

2.因执行前目之修复补强工作而需先予以拆除再复旧之专（私）有区域设备及设施之复旧修

复工程经费。 

（二）依法设置之公共空间及公用设备，因九二一震灾而震损之下列项目： 

1.公共空间：含骑楼、楼梯间、中庭、开放空间、避难室、配电室、化粪池、污水槽、贮水

槽、屋顶、机房、停车场等。 

2.公用设备：因前款共享结构及前目公共空间修复补强所需连带修复之电梯、瓦斯管线、水

电管线、电话管线等公共管线，及污水处理设备。 

五、申请及审查程序： 

（一）符合本要点资格之集合住宅区分所有权人，得于工程招标前，以小区管理委员会名义，检具

下列文件，向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提出申请： 

1.申请书。 

2.参加本方案第二阶段细部设计及其施工项目工程预算书（须经该设计之开业建筑师或土木

技师或结构技师签证）。 

3.公寓大厦管理组织报备证明。 

4.经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或各乡（镇、市、区）公所认定核发之半倒或全倒依程序改

判为半倒证明。 

5.依法召开区分所有权人会议，经依九二一震灾重建暂行条例第十七条之一第一项规定，全

体区分所有权人及其区分所有权应有部分合计均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附同意联署名册及表

决权计算书）依本方案细部设计修复补强，及授权管理委员会全权处理所有修复补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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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之会议纪录。 

6.现任管理委员会委员名册。 

7.现任主任委员国民身分证双面影印本。 

8.管理委员会及主任委员印章登记卡。 

9.住户规约。其规约内容应订有厂商因维护、修缮共享部分或设置管线，必须进入或使用专

有部分或约定专用部分时，住户不得拒绝及住户拒绝时之处置方式及公共基金之筹措方式

等事项。 

10.管理委员会于银行开立之工程自筹款专户存款证明，至少应将自筹款（以核定总预算之

百分之三十计）百分之五十额度存入专户中。 

（二）直辖市、县（市）政府对于申请文件认有需补正者，应于受理日起十日内通知申请人补正，

逾期未补正者得予退件。 

（三）直辖市、县（市）政府于审查核可后，应依九十年度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特别预算执行与会

计事务处理应行注意事项检具文件报内政部营建署（以下简称营建署）审查同意后，函复集

合住宅小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小区管理委员会）准予补助。 

六、补助基准：补助金额以决算金额为计算基准，决算金额不得超过原申请核定总预算（包括营建管理

、监工及工程经费，其中营建管理及监工费用，各不得超过工程经费之百分之五），补助标准为决

算金额之百分之四十九。 

七、工程招标作业： 

（一）工程招标或资格审查之公告，应由小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具名并经全体过半数委员联署。 

（二）于下列处所公告张示，其期间不得少于十五日： 

1.行政院九二一震灾重建推动委员会民众服务中心。 

2.营建署中区工程处。 

3.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及乡（镇、市、区）公所公布栏。 

4.集合住宅小区公布栏。 

5.行政院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及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基金会之信息网络。 

（三）工程开标： 

1.地点：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或乡（镇、市、区）公所。 

2.时间：依公告之招标文件所定。 

3.主办单位：小区管理委员会；由主任委员担任主持人。 

4.指导单位：营建署及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 

（四）工程决标：经小区管理委员会全体管理委员过半数之同意始得决标。并由当地直辖市、县（

市）政府全程录像存证。 

八、营建管理：小区管理委员会得委托经主管机关登记合格之营建相关顾问机构、财团法人机构之法人

机构，担任营建管理顾问工作。 

九、工程监工：小区管理委员会应委托开业建筑师、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全程监工按图施工，并于工

程竣工查验施工质量无误后，予以签证负责。 

十、开工备查：小区管理委员会应于开工前，会同营建管理单位（未委托营建管理单位者免会同）、监

工建筑师或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及营造厂商，连同姓名或名称、住址及证书字号、开工日期、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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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进度及竣工日期、委托合约（包括发包金额），申请向当地直辖市、县（市）政府备查。 

十一、工程抽查： 

（一）营建署应于工程开工后竣工前，会同直辖市、县（市）政府，并邀集行政院主计处、九二

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财团法人九二一震灾重建基金会，及营建署委托成立之修复

补强技术服务团体抽查；至少应于工程进度约百分之三十时抽查一次。 

（二）小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营建管理单位本工地负责人（未委托营建管理单位者免出席）

、监工之建筑师、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及营造厂专任技师与工地主任，应于抽查时全程

会同说明，并携带图说供查。 

（三）抽查时如发现缺失，营建署应书面通知小区管理委员会转知营建管理单位、监工之建筑师

、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及营造厂改善，直辖市、县（市）政府于复验确已改善前，不得

拨付补助款。 

十二、拨款办法：小区管理委员会得依据工程进度，检具下列文件，向直辖市、县（市）政府分二期申

请拨款： 

（一）第一期：工程进度达百分之七十五时，拨付营建管理、监工及工程经费发包费用百分之四

十九之百分之五十金额： 

1.领据。 

2.小区管理委员会、营建管理单位（未委托营建管理单位者免附），及监工建筑师、土木

技师或结构技师签证之第一期计价明细单。 

3.承包厂商请款明细单及原始凭证。 

（二）第二期：工程竣工后时，拨付剩余之补助款金额： 

1.领据。 

2.小区管理委员会会议通过之竣工验收纪录。 

3.监工建筑师、土木技师或结构技师之认可验收签证。 

4.小区管理委员会、营建管理单位（未委托营建管理单位者免附），及监工建筑师、土木

技师或结构技师签证之工程决算书。 

5.承包厂商请款明细单及原始凭证。 

十三、震损集合住宅应在接获直辖市、县（市）政府核准补助函起十二个月内，完成全部修复补强工程

及申请拨款程序，逾期不再补助。 

十四、经费控管：本要点补助经费属计划型补助经费，直辖市、县（市）政府应依中央对直辖市及县（

市）政府补助办法第十五条规定，列入其地方预算，并不得将补助款移作他用，并于每月五日将

报表送行政院主计处、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推动委员会及营建署。经费之核拨及决算依行政院九

十年度九二一震灾灾后重建特别预算执行与会计事务处理应行注意事项办理。 

十五、已领取本要点补助经费之集合住宅，不得再以同一建筑地址、同一建造执照号码，向政府机关重

复申领修复补强、原地重建、都市更新及新小区开发等相关奖励补助费。 

十六、受理日期：自本要点实施日起至中华民国九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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